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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规范海关税费电子支付业务（以下简称“电子支付业

务”），保证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电子支付系

统”）的顺利运行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电子支付系统是由海关业务系统、中国电子口岸系统、

商业银行业务系统和第三方支付系统等四部分组成的进出口环节

税费缴纳的信息化系统。 

    进出口企业通过电子支付系统可以缴纳进出口关税、反倾

销税、反补贴税、进口环节代征税、缓税利息、滞纳金、保证金

和滞报金。 

    二、商业银行和进出口企业自愿参与电子支付业务。 

    从事电子支付业务的银行、进出口企业和第三方支付公司

应遵守《海关税费电子支付业务操作规范》（详见附件）及其他

有关规定。 

    三、已经参与海关总署网上支付或上海 EDI 支付业务的商

业银行，通过海关总署技术联调测试和业务功能测试后，即可参

与电子支付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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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尚未参与网上支付业务的商业银行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，

可以参与电子支付业务： 

    （一）经银监会批准成立，并取得中国法人资格； 

    （二）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》和《商业银行、信用社代

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》等法规制度的规定，没有出现挪用、滞压

海关税款等情事； 

    （三）同意使用电子签名技术，并承认税费电子签名数据

电文的法律效力； 

    （四）与中国电子口岸、第三方支付公司签订电子支付三

方合作协议； 

    （五）符合海关网络连接、数据传输、信息安全等相关技

术要求，以及有关系统安全运行维护管理规范； 

    （六）通过海关总署组织的技术联调测试和业务功能测试； 

    （七）符合海关总署其他相关规定。 

    四、符合以下条件的进出口企业，可以参与电子支付业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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